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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第 43 次教務會議紀錄 

時間：民國 94 年 5 月 26 日(星期四)下午 16：00 

地點：行政大樓二樓大會議室 AC122  

主席：陳教務長俊宏      紀錄：高碧霙 

壹、主席致詞(略) 

貳、上次會議(94.3.16)決議執行情形 

1. 文資系陳三郎老師提出更正學期成績已超過規定時間案。 

決議執行情形---成績更正通過，並已由註冊組完成更正。 

2.「教務章則」增修訂案—計有註冊暨註冊請假實施要點(修訂)、學

生抵免學分辦法(修訂)、排課準則(修訂)、一貫修讀學、碩士學位

辦法(新增)、網路教學推動鼓勵辦法(新增)、本校學生申請修習教

育學程規定(修訂)、師資培育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辦法 (新增) 

決議執行情形—修訂通過施行。 

3. 數位媒體設計系等系新訂或變更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案。 

決議執行情形—已於94.3.28雲科大教字第0940002121號函報教育

部並於94.3.31台技四字第0940042593號函經教育部同意備查。 

4. 有關本校93學年度第2學期各系、所(非新設)必修課程修訂及選修

課程增刪相關事宜案。 

決議執行情形—同意備查。 

5. 科技學刊編審作業準則核備案。 

決議執行情形—同意備查。 

6. 補追認「製商整合學程」案 

決議執行情形—同意備查。 

7.教育學程學生所修習學分數，是否列入畢業學分案。 

決議執行情形—無論是否放棄學程，皆不得列入各系應畢業學分。 

 

參、各組工作報告 
一、註冊組： 

1.畢業離校：本年度畢業離校手續自畢業考結束後（94 年 6 月 1 日）開

始受理，大學部畢業生辦理離校至 94 年 7 月 29 日止；研究所畢業生

至 94 年 8 月 24 日止。畢業典禮當日學位證書發放時間為 6 月 11 日

下午 2 時起至 4 時 30 分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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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畢業班成績繳送：畢業班所屬教師請於6月3日（含）前繳交應屆畢業

班學生學期成績，俾教務處進行畢業生畢業資格複審及歷年成績表列

印等作業流程。 

3.校外表現傑出獎勵申請：本學年度校外表現傑出學生獎勵申請將自 5
月 9 日（星期一）至 5 月 23 日（星期一）止受理申請，今年共計 64
件 129 人/次申請。 

4.預計畢業學生：93 學年度第 2 學期預計畢業人數計有研究所 683 人（博

士班 9 人、碩士班 550 人、碩士在職專班 124 人）、大學部 1605 人（四

年制 782 人、二年制 650 人、二年制在職班 173 人），總計本學期預

計畢業學生共 2288 人。 

5.轉系申請：93 學年度轉系申請共計 17 人，其中 4 人未符合申請規定，

各系轉系申請情形如下表： 

 文資系 空設系 應外系 環安系 企管系 

申
請
人
數 

10 1 1 2 3 

四技轉四技 10人 四技轉四技 1人 四技轉四技 1人 二技轉二技 2人 

二在職轉二在職 2

人 

二在職轉二技 1

人 

降轉 7人 

平轉 3人 
平轉 1人 降轉 1人 降轉 2人 平轉 3人 

擬
轉
系
級 

工設 2人 
視傳 3人 
資管 2人 
企管 1人 
會計 1人 
應外 1人 

視傳 1人 資管 1人 
化工 1人 

電子 1人 
財金在職2人 

未符合申請人數：文資系 3人、環安系 1人 

二、課務組： 

1.學位考試申請：本學期學位考試已於 5 月 16 日申請截止，現正進行

學位考試資格審查作業，碩士學位考試申請共計 674 名，博士班學位

考試申請共計 9 名，請通過審核進行學位考試之學生成績，務必於學

位考試結束後三天內送交教務處。 
2.開課作業：有關九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課、排課課程，並於 5 月 25
日召開校課程委員會。 

3.博士班招生考試： 94學年度博士班入學考試筆試日期為6月4日共計

282名考生應試，試場分置於本校機械館及電機館共9個試場(含1個身

障生試場) 

4.暑修開課：九十三學年度預計開設暑修課程已於94年5月4日發函各系

所，並完成各系所開課資料彙整公告，開授課程計有6門。 

三、出版組： 
1.科技學刊：  

1)第 14 卷科技類第 1 期，計出刊 9 篇，校外投稿者 6 篇，佔 66.6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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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)第 14 卷科技類第 2 期，計出刊 8 篇，校外投稿者 6 篇，佔 75.0%。 
2.校刊「雲聲」：目前出刊至第 180 期，每期除分送全校各教職員工外，

並輪寄各大專院校及畢業校友。 
3.教師著作目錄：10 月本校將接受評鑑，為求教師著作發表統計數據之

精準，請各系所能多宣導教師上教務處網頁登錄個人著作目錄。 

4.講義印製：畢業考將屆，需印製試卷教師，請盡早將試卷送達，以利

作業。 

四、綜合業務組： 
1.四技申請入學：94 學年度起四技申請入學採各校聯合辦理，已於 5
月 2 日召開招生委員會，5 月 5 日公告錄取名單，並於 5 月 12 日完

成正取生報到作業，共計 70 名。備取生遞補作業亦已於 5 月 23 日將

完成第一梯次備取作業，截至目前共計 117 名學生完成報到，詳如附

件 A。 
2.碩士班招生： 

1) 94 學年度招碩士班入學考試已於 4 月 30 日(空設系術科考試)、5
月 1 日完成筆試，並於 5 月 11 日召開招生委員會議審議一階段考

試之機械、電機、電子、資工、光電、環安、防災、化工、營建(甲、

乙組)、工管、全球(一般生)、資管、財金、會計、漢學等系錄取名

單，及二階段考試之營建(丙組) 、全球(在職生)、企管、工設、視

傳、空設、設運、文資、應外、技職、休閒、科法、各在職專班(電
機、營建、工管、環安、企管、資管、財金、會計、技職、漢學)
之初試合格名單。 

2)二階段考試之各系所已於 5 月 21 日進行口試，並於 5 月 26 日召開

招生委員會，預定 5 月 30 日之前放榜。 
3)一階段考試各系所訂於 5 月 25 日起進行正取生網路報到。 
3.博士班招生：94 學年度博士班入學共計 282 名考生報名。博士班一階

段考試之系所為 6 月 4 日、5 日，二階段考試之系所為 6 月 4 日筆試，

6 月 18 日、19 日口試。  
4.運動績優招生：94 學年度本校四年制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生招生，預

定招收田徑、羽球、軟式網球等 17 名學生，已於 4 月 30 日完成學科

考試及術科考試，並於 5 月 13 日放榜，共計錄取新生 16 名，預定 5
月 27 日前於網路進行報到作業。 

5.產業研發碩士專班秋季班：94 學年度產業研發碩士專班秋季班共計

18 名考生報名，已於 4 月 30 日完成筆試及口試，並於 5 月 13 日放

榜，共計錄取新生 3 名，預定 5 月 25 日進行網路報到。 
6.技職教育博覽會：九十四年度全國技職校院博覽會辦理單位及日期如

下表，目前正積極籌備各區參展相關事宜。 
1)大台北區：景文技術學院，6 月 2、3、4 日(星期四、五、六)。 
2)北區：明新科技大學，6 月 2、3 日(星期四、五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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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中區：修平技術學院，6 月 2、3 日(星期四、五)。 
4)南區：南台技術學院，6 月 2、3 日(星期四、五)。 
5)東區：台灣觀光經營管理專科學校，6 月 2、3 日(星期四、五) 

7.全國大學校院計暨研究所博覽會：2005 年全國大學校院計暨研究所博

覽會，訂於 94 年 7 月 16、17 日兩天在北(台灣大學體育館)、東(花蓮

縣立體育館)、中(中興大學)、南(高雄工商展覽中心)四區舉行，本校

現已報名參展。 

 

五、進修教育組： 

1. 博士班入學考試閱卷：九十四學年度博士班入學考試閱卷工作預定於

6 月 6 日至 6 月 8 日進行。 
2. 學位考試：碩士在職專班學位考試預計有 106 位提出申請。 

肆、提案討論 

案由一：文化資產維護系四年制一年級溫純如同學申請轉入應用外語

系四年制一年級(94 學年度升入二年級)案，詳如附件一(頁

1-1)，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1.依本校學生轉系申請要點四、「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

得申請轉系︰(一) …(二)….(三)各多元入學之招生法令中

規定不得轉系者。惟情況特殊提經教務會議通過者不在此

限。」及四技申請入學招生辦法十七、中規定經「申請入

學之學生，其就讀期間不得轉系；惟情況特殊提經教務會

議通過者不在此限」。 

2.溫純如同學係參加本校四年制申請入學錄取本校，當年度

申請入學採學院聯合招生，該生共計選填應用外語系及文

化資產維護系。 

 
決  議： 同意轉入應用外語系四年制一年級(94 學年度升入二年級)。 

  

案由二：下列「教務章則」增修訂如附件二(頁 2-1)，是否妥當？請討

論。 

說  明：修訂之教務章則如下： 

1.轉系考審標準 

2.大學部學生學業成績優良提前畢業處理辦法 

3.學生出國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處理辦法 

決  議： 修正如附件二之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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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三：有關 94 學年度新設系所班課程流程圖，詳如附件三 (頁 3-1)，

請核備。 

說  明：經 94.5.25 第 27 次校課程委員會通過，提本次會議核備。 

決  議： 同意備查。 
 

案由四：有關本校 94 學年度第 1 學期各系、所(非新設)必修課程及選

修課程修訂相關事宜，詳如附件四(頁 4-1 )，請核備。 

說  明： 

1.經 94.5.25 第 27 次校課程委員會通過，提本次會議核備。 

2.除上述必修課程及選修課程修訂外，各系另須在大三或大四

必修課程中增訂倫理相關課程。 

決  議：同意備查。 

  

伍、散會(下午四時四十分) 


